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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19〕143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进一步落实南海区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

打击“楼霸”专项斗争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物业服务企业、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为深入推进我区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行业治理专项斗争,根据上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行业乱象专项治理总体方案〉的通知》（南扫领〔2019〕5号）文件精神，结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建立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行业治理专项斗争工作机制的通知》（南建水函〔2019〕32号），铁腕打击“楼霸”行为，维护广大居民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针对近期我区物业小区发生的几起“楼霸”案件，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和管理，阻止“黑恶势力”渗透小区，铁腕打击“楼霸”行为，建立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行业治理专项斗争长效机制，以打促建，加强监管，堵塞漏洞，规范市场秩序和各方主体行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二、工作内容

（一）强化企业规范管理

1.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廉政警示教育，更新服务观念，建立、落实、完善监督、管理制度；推进小区管理上的规范化、透明化，为业主提供科学、专业的服务。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正确认识业主对企业的监督，要欢迎监督、鼓励监督，通过业主监督完善企业管理、加强企业廉政建设。

2.各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并落实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严格从业人员入职审查，加强从业人员行业操守教育和法律警示教育；加强企业内部监管，严格审计、督查，从严惩处相关违法违纪从业人员；加强企业内部权力监督，完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的权力架构；加强物业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并做好过程证据收集，积极寻求政府部门指引。

（二）加强项目业务管理

1.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小区内装修申报备案管理，加强对小区装修搬运业务的管理，制定小区装修搬运业务的操作、管理规则，多渠道解决装修搬运难题，让物业服务企业和装修搬运从业人员有规可循、依章办事，减少权利寻租空间。物业服务企业要完善企业与业主的装修协议，强化主体责任；细化服务，告知业主装修搬运人员违法违规操作可能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坏和公共安全危害；告知业主应对其雇佣的装修搬运人员所造成的损失承担雇佣责任等。

2.物业服务企业要充分利用技术设备提高管理能力，对项目进行科学化管理。争取做到小区内监控无盲区，实现对装饰装修搬运活动全过程管理、记录；做好小区出入登记，探索对出入人员进行身份证识别登记，寻求与公安机关合作，争取出入口管理与公安机关系统联网。

（三）落实监管职责

1.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加强对辖区内物业服务行业事中事后监管，制定随机、定期抽查清单，对重点项目加大抽查频次，定期暗访回查，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上报、处理，确保查处彻底，避免死灰复燃。

2.加强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动失信惩戒制度，对失信者、违法者联合惩戒、定期向社会公布，依法给予诚信记分、通报批评、行业禁入、行政处罚等处理，并将相关记录纳入企业、个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中。

3.加强与辖区各居委会、小区业主委员会联系，协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管理人员工作。

（四）加大宣传力度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加大扫黑除恶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完善物业服务投诉平台，畅通投诉渠道，引导小区业主积极参与配合做好扫黑除恶工作。同时，要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网站等现代传媒手段，大力宣传扫黑除恶知识，依法曝光典型案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充分利用小区宣传栏、宣传海报、户外LED屏、业主微信群、QQ群、中介门店公示栏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扫黑除恶工作内容，并做好过程记录。

（五）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深刻吸取“楼霸”案件的经验教训，立即按照上述要求认真逐一对照，开展自查自纠，完善各项监督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和日常培训教育制度。2019年6月30日前，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将自查自纠报告连同相关制度文件一并报送至南海区物业管理协会汇总（协会联系人：黄辉兰，邮箱：3115992803@qq.com，咨询电话：86332240，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33号丽雅苑会所二层自编21号）。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镇（街道）房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到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本系统本单位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通过各种形式强调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着力解决行业乱象、行业经营主体侵害群众和企业利益的问题，重点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扬善弃恶、清风正气的社会环境。

（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镇（街道）房管部门要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控机制。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在管小区内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建立健全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项目经理为具体负责人的责任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工作人员。同时结合本企业和在管小区实际，完善专项工作制度，制定工作流程和岗位职责，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三）联动监管打击。镇（街道）房管部门要联合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管理单位，加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的协调配合，形成打击“楼霸”行为的工作合力。对群众反映强烈、媒体曝光的重点问题实行挂销账管理。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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